
督 办 通 报
（2020 年第二期）

2020 年第 4 次校长办公会督办事项

各相关部门：

根据 2020 年 6 月 29 日第 4 次校长办公会要求，现将须加

快推进落实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关于 2020 级新生的有关工作

1.招就处要做好录取通知书的发放工作，尽一切可能让新

生能及时准确知晓录取信息，并提前做好入学准备工作。

2.学工处、教务处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入学教育、专业教

育。学工处要做好新生军训工作。校办、学工处统筹做好新生

开学典礼。以上单位要在尽快做好相关协调、对接工作，并制

定相应的工作方案。（完成时间：8 月 20 日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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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学生住宿问题

由后保部牵头，会同学工处、教务处、招就处，根据招生

计划，摸清寝室空余数和实际床位数，制定学生住宿方案和改

造方案，在不使用桂圆公寓、租用外单位房屋的前提下进一步

挖掘房源潜力，科学合理安排好新生住宿。（完成时间：7 月 8

日前）

三、关于做好两个专题调研工作

由招就处牵头，会同相关单位部门，完成两项专题调研：

一是对近三年辅修双学位毕业生的就业及发展情况开展调研分

析；二是对近三年“专升本”毕业生的就业及发展情况开展调

研分析。（完成时间：2020 年 9 月）

四、关于人才工作

由人事处·人才办牵头，会同相关单位部门，按照 2020 年

第 3 次校长办公会的要求，对近年来人才流失问题认真进行专

门专题研究，从多方面查找原因，补齐短板弱项，进一步做好

人才稳定工作，为高层次人才成长成才营造良好氛围环境。（完

成时间：10 月前）

五、关于做好职称评定、教师聘用等相关政策宣传、贯彻

落实工作

由人事处·人才办负责，将相关政策研究透彻，结合学校

人才工作实际、教师发展状况，思考并制定相应措施鼓励优秀

人才脱颖而出。将学校人才政策、职称评定、教师聘用等有关

内容列入新进教师岗前培训，做好相关会议精神、文件精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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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达，进一步加大宣传、贯彻落实力度。

六、关于立项招标的有关工作

各项目均要严格按采购与招投标相关规定和程序启动招标

工作。各项目主体单位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加强对中标单位

的监管与考核，实行一年一签合同，对考核不合格的可不再续

签，以督促中标单位切实提高服务质量。其中，由后保部负责

的学校园林绿化养护服务项目，要公开服务项目内容，制定好

服务标准，服务质量接受师生监督。

学校办公室·党委主体责任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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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文理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7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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